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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健康綜合服務據點友善空間整建計畫 

第五期（114年）申請作業須知 

113年10月8日原民社字第1130044696號函核定 

壹、 依據 

    行政院109年10月5日院臺原字第1090030124號函核定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建設-原民部落營造計畫（106-

114年）」辦理。 

貳、 背景說明 

    「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業於106年7月7日華總一義

字第10600085601號總統令公布施行，推動軌道建設、水環

境建設、綠能建設、數位建設、城鄉建設、因應少子化友

善育兒空間建設、食品安全建設、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

等計畫，以振興經濟、帶動整體經濟動能，其中「城鄉建

設」項下「原民部落營造」以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會）為主管機關。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建設-原民部落營造-原住民族

部落文化健康綜合服務據點友善空間整建第五期(114年)編

列特別預算計新臺幣(以下同)1.27億元整，優先整建現有

且穩定提供部落長者日間關懷服務之文化健康站，以提供

部落長者無障礙友善優質生活空間，呈現在地族群的部落

及文化特色，爰訂定「原住民族部落文化健康綜合服務據

點友善空間整建計畫第五期(114年)」申請作業須知。 

參、 作業目標 

一、 整建文化健康站提供部落長者無障礙友善空間，並

運用部落在地人力及融合原住民族部落文化及景觀

設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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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升文化健康站為綜合服務據點，包括簡易醫療、

老人照顧、日間送餐、課後輔導等綜合性功能，營

造友善服務環境。 

肆、 作業期程 

自本會核定日起至114年8月31日止。 

伍、 執行範圍 

本會核定之文化健康站。 

陸、 補助對象 

本會核定文化健康站所在之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柒、 空間類型、經費額度及執行項目 

一、 空間類型： 

（一） 公有空間：活動中心、聚會所、學校、派出所、

組合屋或其他閒置公有空間(以學校閒置空間為最

優先考量)。 

（二） 私有公共空間：教會或其他宗教閒置私有公共空

間。 

（三） 私有空間：民宅、老人福利機構或其他閒置私有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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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費額度上限： 

     空間類型 

執行項目 
公有空間 私有公共空間 私有空間 

結構安全鑑定 20萬元 

友善空間整建 200萬元 50萬元 30萬元 

購置及維修設

施設備 
100萬元 50萬元 30萬元 

     空間類型 

 

執行項目 

原私有/私有公共空間，變更為公有空間 

(變更申請公有空間之執行項目，不受限於原私有/

私有公共空間之執行項目之累計補助額度) 

結構安全鑑定 20萬元 

友善空間整建 250萬元 

購置及維修設

施設備 
150萬元 

三、 執行項目： 

結構安全鑑定 
1. 通過結構安全鑑定。 

2. 所需辦理之建築結構補強工程。 

友善空間整建 

1. 無障礙空間：包括廁所、人行動線、出入口、樓

梯、遮雨棚、防滑設備等相關設施整建。 

2. 廚房空間。 

3. 牆壁及天花板防水、防漏、粉刷。 

4. 其他符合長者及課後照顧之空間整建。 

購置及維修設

施設備 

1. 安全性設備：煙霧偵測器、瓦斯偵測器、滅火

器、緊急服務鈴及其他必要之安全性設施設備。 

2. 長照及社福性設備：辦公室設備、廚房設備、空

調設備、休閒康樂設備及其他符合長者健康促進

必要之設備。 

3. 維修設施設備應以文健站所列財產清冊且屬前瞻

計畫補助項目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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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行政管理費以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所提計畫核定

總經費10%補助，並扣除前瞻基礎建設推動人力計畫

之經費後，最低補助5萬元整，最高補助50萬元整。 

五、 執行項目於以前年度已累計超過本會補助額度上限

者，不得重複申請，有特殊情形致已影響文健站正

常開站，顯具急迫性者，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於

初審意見內提出具體說明與佐證資料，俾利本會複

審評估是否專案處理。 

六、 為培力部落在地人才及增加就業機會，鼓勵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以僱工購料方式辦理。 

捌、 中央與地方分工事項 

一、主辦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 

（一） 訂定文化健康綜合服務據點友善空間整建計畫與

政策規劃。 

（二） 辦理文化健康綜合服務據點友善空間整建計畫複

審會議。 

（三） 文化健康綜合服務據點友善空間整建計畫執行進

度督導、管控與追蹤。 

二、承辦機關：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一） 盤點轄內閒置公有空間(以學校閒置空間為最優

先考量)整建為文化健康綜合服務據點，並協調、

推動轄內原私有/私有公共空間之文健站，變更

使用該閒置公有空間。 

（二） 召開地方說明會邀集轄內文健站執行單位及鄉

（鎮、市、區）公所，說明本須知相關規定。 

（三） 辦理實地現勘及文化健康綜合服務據點友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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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整建計畫初審作業。(本須知附件1、2) 

（四） 彙整及提報文化健康綜合服務據點整建需求。

(本須知附件1、2、3) 

（五） 辦理相關採購發包事宜。 

三、協辦機關：鄉(鎮、市、區)公所 

(一) 協助承辦機關盤點並提供轄內閒置公有空間(以

學校閒置空間為最優先考量)。  

(二) 協助承辦機關辦理地方說明會。 

(三) 協助承辦機關彙整轄內文健站整建需求。 

(四) 協助承辦機關辦理相關採購發包事宜。 

玖、 經費處理方式 

一、 補助經費請款方式：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彙整請

撥款資料後，函送本會辦理請款。 

（一）行政管理費：於收受本會核定函後，檢具領據、

納入預算證明、請款明細表一次撥款。 

（二）150萬元(含)以下採購： 

1. 完成發包後，檢具領據、納入預算證明、請款明

細表、契約書影本或副本、本會核定函，撥付發

包總經費100%。(財物採購得檢具估價單取代契

約書) 

2. 完工後，檢具領據、納入預算證明、結報明細表、

成果報告書、決算書副本或影本辦理結案。 

（三）150萬元以上採購： 

1. 第1期款於發包後，檢具領據、納入預算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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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款明細表、契約書影本或副本、本會核定函，

撥付發包總經費30%。 

2. 第2期款於進度達30%以上，檢具領據、納入預算

證明、請款明細表、契約書影本或副本、工程進

度證明，撥付發包總經費65%。 

3. 第3期款於完工後，檢具領據、納入預算證明、

結報明細表、成果報告書、決算書副本或影本辦

理結案，並撥付5%尾款。 

（四）友善空間整建以僱工購料辦理： 

1. 第1期款，檢具領據、納入預算證明、請款明細

表、具體工程進度細部執行計畫、監工人員等相

關證明文件、本會核定函，撥付發包(估價單)總

經費95％。 

2. 第2期款於完工後，檢具領據、納入預算證明、

結報明細表、成果報告書辦理結案，並撥付5%尾

款。 

二、 本工作項目補助款應專款專用，若有賸餘，應全數

繳回本會，不得挪作他用。 

三、 本工作項目係補助文健站結構安全鑑定、友善空間

整修、購置及維修設施設備為主，涉及工程發包部

分應限工程發包經費、空污費、工程管理費、委託

技術服務費用及與工程直接相關作業發包經費。 

四、 工程管理費應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工程管理費支用

要點」規定支用，惟如地方政府另有規定，則從其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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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工作項目得採分批結報，計畫執行完成，即可辦

理結報事宜。 

拾、控管與考核重點 

一、工作執行有下列情形者，除有特殊原因者外，本會得

予註銷、刪減、追繳或中止補助經費。 

（一） 施作地點或項目經查證有不符核定補助項目或範

圍。 

（二） 經查證有同一項目重複接受補助之情事。 

（三） 未於半年內完成工程發包決標。 

（四） 經辦理發包作業完成後，因故解除契約。 

（五） 執行進度嚴重落後或有阻礙施工因素，經督導並

限期改善，逾期仍未改善。 

（六） 文健站場地仍在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使用期間內，

向本會提出變更場地者。 

二、本會不定期進行實地輔導與查核，並以執行狀況、使

用效益與維護情形，做為未來年度補助額度之參據。 

三、本會定期召開執行進度管控會議，並將結果做成紀錄，

受補助機關應配合執行進度填報辦理進度、實際支用

補助經費及設施設備管理情形送本會備查。 

四、受補助機關無法於6個月內依原核定內容發包決標，

應即申請註銷；非原核定工作項目內容，應循行政程

序報送本會審查。 

五、申請補助項目應依原申請目的使用，嗣後如查有移作

他用情形，本會得予註銷，受補助機關應繳回已核撥

之中央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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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申請及審查注意事項 

一、本計畫以整建修繕現有服務空間或預備提供文健站使

用之閒置空間為原則，不補助新建服務據點經費。 

二、各級機關應確實依本須知申請書、初審總表及計畫書

(本須知附件1、2、3)如實填報申請，經查證有不符

核定補助項目或有同一項目重複接受補助之情事，本

會即中止並追繳補助經費。 

三、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初審作業時，應考量文健站

係服務原住民族長者，使其活動空間安全無虞，優先

辦理結構安全鑑定、無障礙空間、廁所、廚房設施及

文健站營運所需必要性設備，並依初審結果汰除申請

資料不完整及非必要之案件，餘再排列補助優先序位，

於113年11月20日前彙整轄內完成初審之申請書(附件

1)、初審總表(附件2)及相關文件資料併電子檔案函

送本會。如有特殊情形，得提供欲改善平面圖及面積

(尺寸)、彩色照片、經費概算表等及其他等相關佐證

資料專案處理。逾規定時限提報者，本會將視分配情

形暫緩研議或不予審查。 

四、整建標的應以合法及可堪用之建築物為優先，並取得

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提供3年以上證明文件(未提供者

僅得補助購置及維修設施設備經費)。文健站經本會

同意補助惟其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提供終止日為115

年度(含)以前者，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於請領該文

健站第一期款時，提供該站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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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16年度(含)以上證明文件，始得請款。 

五、本會依據本須知相關規定及原則進行綜合審查，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應出席審查會議說明，經審查符合條

件之申請案，應確實依核定計畫執行，並完成補助經

費納入預算事宜，如有追加經費者，得由受補助單位

自行負擔。 

六、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於補助案件竣工後，應即辦理經

費結報事宜，如有賸餘款，應依規定照數或按本會補

助比率繳回國庫；未繳回者，由其當年度或以後年度

之補助款予以扣減抵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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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健康綜合服務據點友善空間整建計畫 

第五期(114年)申請作業流程圖 

 

 

 

 

 

 

 

 

 

 

 

 

 

 

 

 

 

 

 

 

辦理會勘及初審作業 

地方政府邀集文健站執行單位、鄉(鎮、市、區)公所，進行會勘及初審作業 

複審作業 

本會不定期召開審查會議，依本須知規定進行綜合審查，並請地方政府出席說明 

提送計畫書 

地方政府彙整初審通過之申請案件，依初審結果汰除申請資料不完整及非必要之案

件，餘再排列補助優先序位並評定優先序位，於113年11月20日前提送本會 

彙整提案需求 

地方政府彙整轄內文健站整建申請書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地方說明會 

本須知公告1個月內辦理地方說明會 

提案機關修正申請資料 

提案機關於期限內就審查意見回覆辦理情形並修正申請資料 

本會辦理現勘 

針對待釐清申請案辦理現勘或輔導提案機關檢討修正計畫內容 

計畫核定 

視預算額度及評核結果核定補助案件及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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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文化健康綜合服務據點友善空間整建計畫 

申請書 

(填表單位：文化健康站及直轄市、縣(市)政府) 
(單位：新臺幣 元) 

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區)  

文健站名稱  

文健站執行單位  

以前年度核定執行項目及經費 
(本欄位由地方政府填表，並檢附完工彩色照片 )  

項  目 已補助經費 執 行 項 目 

結構安全鑑定  
□結構安全鑑定 
□建築結構補強 

友善空間整建  

請列出歷年空間整建已施作項目 
1. 
2. 
3. 

購置及維修設施設
備 

 請檢附歷年補助之設備財產清冊 

其他   

合計   

現有空間設備盤點 

項    目 內             容 

整體活動空間  

室內空間：約      坪。(註： 1坪約 3 . 3㎡ )  

廁所空間：約      坪。  

廚房空間：約      坪。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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廁所設施 

無障礙：□有    間 □無  

坐式馬桶：扶手□有    間 □無    間  

蹲式馬桶：扶手□有    間 □無    間  

便池：扶手□有    組 □無    組  

其他（請列舉）： 

本次申請項目需求  

項    目 內             容 

申請類別 
□結構安全鑑定 □友善空間整建 □購置及維修設施設
備 

申 
請 
執 
行 
項 
目 
與 
內 
容  

結構安全鑑定 
地下   層，地上   層，總樓板面積約     坪  

申請費用      萬元整  

友 
善 
空 
間 
整 
建 

現有活動空間
及辦公區域 

□工程估價單（所需之工程、材料、工資等） 

□整建位置照片 

申請費用：      萬元整  

廁 所 

□工程估價單（所需之工程、材料、工資等） 

□整建位置照片 

申請費用：      萬元整  

廚 房 

□工程估價單（所需之工程、材料、工資） 

□整建位置照片 

申請費用：      萬元整  

購置及維修設施設
備 

□設備估價單（所需之設備品項、單價、數量、規格） 

列舉購置項目： 

1.  
2. 

申請費用：      萬元整  

本次申請需求總經費           萬元整  

備      註 

1. 檢附整體平面圖(尺寸)、預計改善區域平面圖及面積(尺

寸)、施作空間彩色照片、經費概算表。  

2. 檢附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提供3年以上證明文件，未提供者僅

得補助購置及維修設施設備經費。 

3. 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直轄市、縣（市）政府○○年度文化健康綜合服務據點友善空間整建計畫初審總表 
(填表單位：縣(市)政府) 

單位：新臺幣 元 

項次 文化健康站 建物類型 

需求經費 

初審總經費 

結構安全鑑定 友善空間整建 購置及維修設施設備 

1  

□公共空間 

□私有公共空間 

□私有空間 

申請內容： 

需求經費： 

申請內容： 

需求經費： 

申請內容： 

需求經費： 
 

初審意見： 

初審經費： 

初審意見： 

初審經費： 

初審意見： 

初審經費： 

2  

□公共空間 

□私有公共空間 

□私有空間 

申請內容： 

需求經費： 

申請內容： 

需求經費： 

申請內容： 

需求經費： 
 

初審意見： 
初審經費： 

初審意見： 

初審經費： 

初審意見： 

建議經費： 

3  

□公共空間 

□私有公共空間 

□私有空間 

申請內容： 

需求經費： 

申請內容： 

需求經費： 

申請內容： 

需求經費： 
 

初審意見： 
初審經費： 

初審意見： 
初審經費： 

初審意見： 
初審經費： 

合計  

 

承辦人：                           單位主管 ：                           機關首長： 

附件2 



○○直轄市、縣（市）政府 

○○年度文化健康綜合服務據點友善空間整建計畫書 

壹、計畫緣起 

貳、計畫目的 

参、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直轄市、縣（市）政府 

  協辦單位：鄉(鎮、市、區)公所、文化健康站 

肆、實施期程 

伍、計畫項目及內容 

陸、推動輔導運作模式 

柒、執行進度（含甘特圖） 

捌、注意事項 

玖、預期效益 

拾、附件 

附件3 


